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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四川省视力残疾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
定点服务机构准入标准（试行）

一、机构建设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消防安全相关证书，开展视力残

疾辅助器具适配6个月以上。全年能服务残疾人数不少于50人。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

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

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要求；环境设计应适

合视力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独

立设置设有接待室、检查室、适配室、视功能训练室、盲人阅

读室。有固定的服务场地，用房面积不少于200㎡，其中业务用

房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70%。

二、专业人员

机构负责人应具有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

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12学时。应至

少配有2名及以上验光员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需

接受市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



- 2 -

律法规等方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

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48学时。

三、设备要求

（一）眼科检查设备

配备近用低视力视力表（数字+ 图形）、单字视力表、普

通视力表灯箱（含红绿 视标）、标准低视力表灯箱、检眼镜、

笔式手电筒、近用对比敏感度测试仪、近 用对比敏感度测试卡、

儿童对比敏感度检查本（数字+ 图形）、D16 色觉图谱、 色觉

检查图、立体视图、amsler 表格、瞳距仪、线状镜、条栅视力

评估版 LEA、视动性眼震仪、检影镜、验光镜片箱、综合验光

仪、便携式低视力助视器验配箱。

（二）训练设备

视觉追随训练设备、视觉扫描训练设备、手眼协调训练设

备、日常生活技能训练设备及定向行走训练设备等。

（三）办公、宣传、培训设备

办公设备齐全；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四）具备展示服务项目相应的辅助器具品种的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包括光学助视器、非

光学助视器、电子助视器总计不少于50件。

四、辅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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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病史、视功能检查、眼部检查、使用环境和参与活动

评估。专业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功能状

况、使用需求及服务对象或家属愿望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

后制定辅具评估报告。

五、适配服务

（一）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

规范，建立健全视力残疾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流程；视力残疾辅

具适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示，便于服务

对象了解、监督。

（二）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

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助器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

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配结论要求，

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三）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

提供相应服务。

（四）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

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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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合性检查和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视力辅具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适应性训

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理者正确使用，提供视力辅具维修及保

养相关资讯。

（六）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

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 等多种形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

助器具的效果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七）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

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提供服务前、中、后反映残疾人服务

状况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等。

六、业务管理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专业技术人

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需的工具、方法、

技术。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

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跟踪服务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

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设有

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

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次集中

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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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重点部位安装紧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七、质量监控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达到100%，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达到

100%。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

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留言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

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八、财务运营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

财务报表。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设

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

齐备，装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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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四川省视力残疾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评分标准

受评机构（盖章）： 评估日期： 评审人：

序号 项目 评估内容 分值 专家评分

一、机构建设（10分）

1 机构从业许可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

消防安全相关证书，开展视力残疾辅助器具适配 6个月以上的服务机构。
1

2 服务能力 全年能服务残疾人数不少于 50人。 1

3 业务场地
有固定的服务场地，用房面积不少于200㎡，其中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70%
。

2

4 功能用房配置 独立设置设有接待室、检查室、适配室、视功能训练室、盲人阅读室。 4

5 场地安全性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符合

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要求；环

境设计应适合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

2

小计

二、专业人员（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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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构负责人
应具有 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 12学时。
2

7 专业技术人员 应至少配有 2名及以上验光员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6

8 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需接受市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律法规

等方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48
学时。

4

小计

三、设备要求（30分）

9 眼科检查设备

配备近用低视力视力表（数字+图形）、单字视力表、普通视力表灯箱（含红绿视标

）、标准低视力表灯箱、检眼镜、笔式手电筒、近用对比敏感度测试仪、近用对比敏

感度测试卡、儿童对比敏感度检查本（数字+图形）、D16色觉图谱、色觉检查图、

立体视图、amsler表格、瞳距仪、线状镜、条栅视力评估版 LEA、视动性眼震仪、检

影镜、验光镜片箱、综合验光仪、便携式低视力助视器验配箱。

20

10 训练设备
视觉追随训练、视觉扫描训练设备、手眼协调训练设备、日常生活技能训练设备及定

向行走训练设备等。
4

11
具有办公、宣

传、培训设备
办公设备齐全；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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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具备展示服务

项目相应的辅

助器具品种的

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包括光学助视器、非光学助视器、电子助视器总

计不少于50件。
5

小计

四、辅具评估（10分）

13 辅具评估 包括病史、视功能检查、眼部检查、使用环境和参与活动评估。 8

14 评估报告
专业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功能状况、使用需求及服务对象或家

属愿望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辅具评估报告。
2

小计

五、适配服务（18分）

15 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规范，建立健全视力残疾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流程；视力残疾辅具适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

示，便于服务对象了解、监督。

4

16 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

助器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

配结论要求，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4

17 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提供相应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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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1

19
适合性检查和

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视力辅具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适应性训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理者

正确使用，提供视力辅具维修及保养相关资讯。
2

20 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等多

种形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助器具的效果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2

21 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 3

小计

六、业务管理（10分）

22 发展规划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2

24 技术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须工具、方法、技术。 2

25 规章制度

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跟踪

服务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

3

26 政策宣传 设有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 1

27 安全管理

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次集中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区域、重点部

位安装紧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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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七、质量监控（4分）

28 评估率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 100% 1

29 建档率 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 100% 1

30 服务质量评估
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

留言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2

小计

八、财务运营（6分）

31
适配补贴结算

制度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财务报表。 2

32 规范获取资金 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 2

33
适配补贴资金

结算资料归档
设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齐备，装订整齐。 2

小计

总计

注：总评分达到60分及以上，结果为合格，确定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总评分低于60分，结果为不合格，无基本型辅

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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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川省听力残疾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
服务机构准入标准（试行）

一、机构建设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消防安全相关证书，开展听力残疾辅

助器具适配6个月以上。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

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

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要求；环境设计应适

合听力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独

立设置设有测听室、诊断室、耳模室、助听器验配室、言语康

复指导室。有固定的服务场地，用房面积不少于100㎡，其中业

务用房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70%。

二、专业人员

机构负责人应具有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

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12学时。应至

少配有 2名及以上听力测试人员，其中至少 1名持有国家认可

的助听器验配师资质（四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需接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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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律法规

等方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教育学

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48学时。

三、设备要求

（一）耳科检查设备

纯音测听仪、声导抗仪、听觉脑干诱发电位仪。

（二）测听和助听器验配

声级计、带扬声器的纯音听力计、计算机、编程器、印模

注射筒。

（三）耳模制作设备

胶管扩管器、光固化机、手钻、打磨钻、打磨钻孔工具、

剔挖器。

（四）助听器维修设备

（五）办公、宣传、培训设备

办公设备齐全；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六）具备展示服务项目相应的辅助器具品种的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

四、辅具评估

包括耳科一般检查及听力评估。专业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

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功能状况、使用需求及服务对象或家属

愿望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辅具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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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配服务

（一）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

规范，建立健全听力残疾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流程；听力残疾辅

具适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示，便于服务

对象了解、监督。

（二）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

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助器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

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配结论要求，

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三）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

提供相应服务。

（四）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

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五）适合性检查和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听力辅具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适应性训

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理者正确使用，提供听力辅具维修及保

养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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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

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等多种形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

助器具的效果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七）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

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提供服务前、中、后反映残疾人服务

状况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等。

六、业务管理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专业技术人

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须工具、方法、

技术。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

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跟踪服务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

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设有

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

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次集中

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

区域、重点部位安装紧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七、质量监控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达到100%，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达到

100%。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



- 15 -

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留言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

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八、财务运营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

财务报表。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设

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

齐备，装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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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四川省听力残疾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评分标准
受评机构（盖章）： 评估日期： 评审人：

序号 项目 评估内容 分值 专家评分

一、机构建设（10分）

1 机构从业许可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消防

安全相关证书，开展听力残疾辅助器具适配 6个月以上的服务机构。
1

2 服务能力 全年能服务残疾人数不少于 50人。 1

3 业务场地 有固定的服务场地，用房面积不少于100 ㎡，其中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70%。 2

4 功能用房配置 独立设置设有测听室、诊断室、耳模室、助听器验配室、言语康复指导室。 4

5 场地安全性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 符合无障

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

要求；环境设计应适合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

2

小计

二、专业人员（12分）

6 机构负责人
应具有 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等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 12学时。
2

7 专业技术人员
应至少配有 2名及以上听力测试人员，其中至少 1名持有国家认可的助听器验配师资质（

四级及以上）。
6

8 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需接受市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律 法规等方

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

不少于48学时。

4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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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要求（30分）
9

耳科检查设备

纯音测听仪 2

10 声导抗仪 2
11 听觉脑干诱发电位仪 1
12

测听和助听器

验配

声级计 2
13 带扬声器的纯音听力计 2
14 计算机 2
15 编程器 2
16 印模注射筒 2
17

耳模制作设备

胶管扩管器 2
18 光固化机 2
19 手钻 2
20 打磨钻 2
21 打磨钻孔工具 2
22 剔挖器 2

23 助听器维修设备 1

24
具有办公、宣

传、培训设备
办公设备齐全；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1

25

具备展示服务

项目相应的辅

助器具品种的

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 5

小计

四、辅具评估（10分）

26 辅具评估 包括耳科一般检查及听力评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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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评估报告
专业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功能状况、使用需求及服务对象或家属愿

望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辅具评估报告。
2

小计

五、适配服务（18分）

28 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规范，建立健全听力残疾辅助

器具适配服务流程；听力残疾辅具适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示，便于

服务对象了解、监督。

4

29 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助器

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配结论要

求，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4

30 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提供相应服务。 2

31 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1

32
适合性检查和

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听力辅具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使用训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理者正确使

用，提供听力辅具维修及保养相关资讯。
2

33 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 等多种形

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助器具的效果评估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2

34 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 3

小计

六、业务管理（10 分）

35 发展规划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2

36 技术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须工具、方法、技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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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规章制度

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

跟踪服务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

3

38 政策宣传 设有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 1

39 安全管理

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次
集中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区域、重点部位安装紧

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2

小计

七、质量监控（4 分）

40 评估率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 100% 1

41 建档率 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 100% 1

42 服务质量评估
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留言

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2

小计

八、财务运营（6 分）

43
适配补贴结算

制度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财务报表。 2

44 规范获取资金 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 2

45
适配补贴资金

结算资料归档
设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齐备，装订整齐。 2

小计

总计

注：总评分达到60分及以上，结果为合格，确定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总评分低于60分，结果为不合格，无基本型辅助器具

适配定点服务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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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四川省假肢、矫形器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
定点服务机构准入标准（试行）

一、基本条件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消防安全相关证书，开展假肢、矫形

器辅助器具适配6个月以上。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

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

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要求；环境设计应适

合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独立设

置接待和检查室、取型室、修型室、成型室、机械修整室、装

配室、功能训练室、组装车间、仓库、休息室。有固定的服务

场地，场地使用面积不少于 115㎡。

二、专业人员

机构负责人应具有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

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12学时。假肢

配置机构应至少配有2名及以上持有假肢制作师执业资格证书或

假肢师、假肢装配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辅助器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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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3年以上的专业人员；矫形器配置机构应至少配有2名及以

上持有矫形器制作师执业资格证书或矫形器师、矫形器装配工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辅助器具配置工作3年以上的专业人

员。应至少配有1名及以上专职康复治疗师。专业技术人员需接

受市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律

法规等方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教

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48学时。

三、设备要求

（一）假肢矫形器制作设备

专用工作台，如石膏工作台、钳工工作台等；承重取型架、

恒温水槽、矫形器阴型/阳型对线工具、平板加热器（或红外烘

箱）、抽风吸尘系统、抽真空机、烘箱、激光对线仪、打磨机、

带锯机、砂轮机、平面磨床。

（二）评估训练设备

系列训练用垫和床、姿势矫正镜（试穿镜）、常用规格的

拐杖、助行器、平行杠，训练用功率自行车，训练用扶梯、上

肢假肢肌电测试、训练仪及日常生活训练用具。

（三）办公、宣传、培训设备

办公设备齐全；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四）具备展示服务项目相应的辅助器具品种的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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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辅具评估

包括功能障碍部位情况、身体情况、残肢情况、健肢功能、

生活环境等。专业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

功能状况、使用需求及服务对象或家属愿望的基础上，进行综

合分析后制定辅具评估报告。

五、适配服务

（一）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

规范，建立健全假肢、矫形器适配服务流程；假肢、矫形器适

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示，便于服务对象

了解、监督。

（二）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

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助器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

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配结论要求，

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三）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

提供相应服务。

（四）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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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五）适合性检查和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假肢、矫形器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适应

性训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理者正确使用，提供假肢、矫形器

维修及保养相关资讯。

（六）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

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 等多种形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

助器具的效果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七）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

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提供服务前、中、后反映残疾人服务

状况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等。

六、业务管理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专业技术人

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须工具、方法、

技术。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

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跟踪服务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

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设有

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

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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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

区域、重点部位安装紧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七、质量监控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达到100%，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达到

100%。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

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留言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

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八、财务运营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

财务报表。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设

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

齐备，装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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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四川省假肢、矫形器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评分标准
受评机构（盖章）： 评估日期： 评审人：

序号 项目 评估内容 分值 专家评分

一、机构建设（10 分）

1 机构从业许可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消防

安全相关证书，开展假肢矫形器辅助器具适配 6个月以上的服务机构。
1

2 服务能力 全年能服务残疾人数不少于 50人。 1

3 业务场地 有固定的服务场地，场地使用面积不少于 115㎡。 2

4 功能用房配置
独立设置接待和检查室、取型室、修型室、成型室、机械修整室、装配室、功能训练室、

组装车间、仓库、休息室。
4

5 场地安全性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 符合无障

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要求；环境设计应

适合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

2

小计

二、专业人员（12 分）

6 机构负责人
应具有 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等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 12学时。
2

7 专业技术人员

假肢配置机构应至少配有 2名及以上持有假肢制作师执业资格证书或假肢师、假肢装配工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辅助器具配置工作 3年以上的专业人员；矫形器配置机构应至

少配有 2名及以上持有矫形器制作师执业资格证书或矫形器 师、矫形器装配工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且从事辅助器具配置工作 3年以上的专业人员。

4

8 康复治疗师 应至少配有1名及以上专职康复治疗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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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需接受市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律 法规等方

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48学时。
4

小计

三、设备要求（30 分）
10

假肢矫形器制

作设备

专用工作台，如石膏工作台、钳工工作台等 2

11 承重取型架 2
12 恒温水槽 2
13 矫形器阴型/阳型对线工具 2
14 平板加热器（或红外烘箱） 2
15 抽风吸尘系统 2
16 抽真空机 2
17 烘箱 2
18 激光对线仪 2
19 打磨机 2
20 带锯机 2
21 砂轮机 2
22 平面磨床 1

23 评估训练设备
系列训练用垫和床、姿势矫正镜（试穿镜）、常用规格的拐杖、助行器、平行杠，训练用

功率自行车，训练用扶梯、上肢假肢肌电测试、训练仪及日常生活训练用具。
3

24
具有办公、宣

传、培训设备
能满足日常办公需要的设备；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1

25

具备展示服务

项目相应的辅

助器具品种的

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 1

小计

四、辅具评估（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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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辅具评估 包括功能障碍部位情况、身体情况、残肢情况、健肢功能、生活环境等。 8

27 评估报告
专业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功能状况、使用需求及服务对象或家属意

愿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辅具评估报告。
2

小计

五、适配服务（18 分）

28 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规范，建立健全假肢、矫形器

适配服务流程；假肢矫形器适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示，便于服务对

象了解、监督。

4

29 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助器

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配结论要

求，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4

30 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提供相应服务。 2

31 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1

32
适合性检查和

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假肢、矫形器辅具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适应性训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

理者正确使用，提供假肢、矫形器辅具维修及保养相关资讯。
2

33 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 等多种形

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助器具的效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2

34 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 3

小计

六、业务管理（10 分）

35 发展规划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2

36 技术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须工具、方法、技术。 2

37 规章制度
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跟踪服务

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3

38 政策宣传 设有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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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安全管理

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次
集中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区域、重点部位安装紧

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2

小计

七、质量监控（4 分）

40 评估率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 100% 1

41 建档率 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 100% 1

42 服务质量评估
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留言

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2

小计

八、财务运营（6 分）

43
适配补贴结算

制度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财务报表。 2

44 规范获取资金 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 2

45
适配补贴资金

结算资料归档
设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齐备，装订整齐。 2

小计

总计

注：总评分达到60分及以上，结果为合格，确定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总评分低于60分，结果为不合格，无基本型辅助器具

适配定点服务资质。



- 29 -

附件4

四川省肢体残疾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
定点服务机构准入标准（试行）

一、基本条件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消防安全相关证书，开展肢体残疾辅

助器具适配6个月以上。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

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

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要求；环境设计应适

合肢体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独

立设置设有接待室、评估室、适配室、训练室、定改制车间。

有固定的服务场地，用房面积不少于100㎡，其中业务用房面积

不低于总面积的70%。

二、专业人员

机构负责人应具有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

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12学时。应至

少配有2名及以上持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岗位能力培训

的辅助技术工程师（肢体方向）或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应至

少配有 1名及以上康复治疗师（可兼职）。专业技术人员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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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市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律

法规等方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教

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48学时。

三、设备要求

（一）检查设备

角度尺、测量尺、秒表、握力计、肌力计、平衡仪等基本

评估测试仪器与设备及各类肢体辅助器具评估适配表，套筒组

件、六角扳手、补胎用具、盒尺、卡尺、 各类锉刀、手动扳手、

铁锤、橡皮锤、钳子等辅助器具安装、调试、维修通用工具。

（二）训练设备

坡道、平行杠、阶梯、护理床等。

（三）定改制设备

辅助器具个性化设计和定（改）制所需的工具和材料。

（四）办公、宣传、培训设备

办公设备齐全；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五）具备展示服务项目相应的辅助器具品种的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包括移动类、护理类、

日常生活类辅具总计不少于30件。

四、辅具评估

包括肢体残疾功能评估、功能障碍评估、适用性评估、身

体测量尺寸、使用环境和参与活动评估、认知能力评估。专业

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功能状况、使用需

求及服务对象或家属愿望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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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五、适配服务

（一）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

规范，建立健全肢体残疾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流程；肢体残疾辅

具适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示，便于服务

对象了解、监督。

（二）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

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助器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

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配结论要求，

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三）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

提供相应服务。

（四）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

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五）适合性检查和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肢体辅具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适应性训

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理者正确使用，提供肢体辅具维修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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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相关资讯。

（六）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

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等多种形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

助器具的效果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七）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

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提供服务前、中、后反映残疾人服务

状况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等。

六、业务管理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专业技术人

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须工具、方法、

技术。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

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跟踪服务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

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设有

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

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次集中

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

区域、重点部位安装紧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七、质量监控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达到100%，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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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

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留言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

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八、财务运营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

财务报表。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设

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

齐备，装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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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四川省肢体残疾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评分标准

受评机构（盖章）： 评估日期： 评审人：

序号 项目 评估内容 分值 专家评分

一、机构建设（10 分）

1 机构从业许可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有

消防安全相关证书，开展肢体残疾辅助器具适配 6个月以上的服务机构。
1

2 服务能力 全年能服务残疾人数不少于 50人。 1

3 业务场地
有固定的服务场地，用房面积不少于 100 ㎡，其中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70%
。

2

4 功能用房配置 独立设置设有接待室、评估室、适配室、训练室、定改制车间。 4

5 场地安全性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严禁地处污染区、噪音区和危险区内；服务场所应符合

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要求；环

境设计应适合残疾人特点，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求。

2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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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人员（12 分）

6 机构负责人
应具有 3年以上从事残疾人专业服务或管理工作的经历；定期接受辅助器具机构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相关培训，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 12学时。
2

7 专业技术人员
应至少配有 2名及以上持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岗位能力培训的辅助技术工程

师（肢体方向）或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
4

8 康复治疗师 应至少配有 1名及以上康复治疗师（可兼职）。 2

9 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需接受市级或以上有关辅助器具技术、服务政策、残疾人相关法律法规

等方面基本培训及符合岗位特点的培训，每人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应累积不少于48
学时。

4

小计

三、设备要求（30 分）

10 检查设备

角度尺、测量尺、秒表、握力计、肌力计、平衡仪等基本评估测试仪器与设备及各类

肢体辅助器具评估适配表，套筒组件、六角扳手、补胎用具、盒尺、卡尺、各类锉刀

、手动扳手、铁锤、橡皮锤、钳子等辅助器具安装、调试、维修通用工具。

20

11 训练设备 坡道、平行杠、阶梯、护理床等。 4

12 定改制设备 辅助器具个性化设计和定（改）制所需的工具和材料。 2

13 具有办公、宣

传、培训设备
办公设备齐全；有宣传平台；有相关培训设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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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具备展示服务

项目相应的辅

助器具品种的

条件

根据开展服务的需要配备产品展示，包括移动类、护理类、日常生活类辅具总计不少

于30件。
5

小计

四、辅具评估（10 分）

15 辅具评估
包括肢体残疾功能评估、功能障碍评估、适用性评估、身体测量尺寸、使用环境和参

与活动评估、认知能力评估。
8

16 评估报告
专业人员以收集的全部资料为依据，在准确判断功能状况、使用需求及服务对象或家

属愿望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辅具评估报告。
2

小计

五、适配服务（18 分）

17 服务实施

严格按照相关部门、专业团体颁布的服务指南、技术标准、规范，建立健全肢体残疾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流程；肢体残疾辅具适配技术操作规程在相应业务服务场所上墙公

示，便于服务对象了解、监督。

4

18 配置辅助器具

能够提供《四川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或各地制定的补贴目录的辅

助器具配置服务；辅助器具及主要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符合适

配结论要求，并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4

19 个性化定改制

服务
对需要进行个性化改制和特殊定制的辅助器具进行设计及量身定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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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介服务 不具备条件开展的业务，采取转介服务方式，向服务对象提供相应服务。 1

21 配送服务 对不能到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适配、送货、后续保养维护服务。 1

22 适合性检查和

适应性训练

对配置的肢体辅具进行适合性检查；开展辅具的适应性训练，指导服务对象和护理者

正确使用，提供肢体辅具维修及保养相关资讯。
2

23 效果评估
辅助器具交付使用后，应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等多

种形式进行回访，对残疾人使用辅助器具的效果进行评估，做好跟踪服务。
2

24 适配服务档案 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档案，能全面准确记录、反映辅具适配全过程真实信息。 3

小计

六、业务管理（10 分）

25 发展规划 有机构或业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2

26 技术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能全面、熟练掌握和应用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须工具、方法、技术。 2

27 规章制度

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转介跟踪

服务制度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

3

28 政策宣传 设有辅助器具知识、政策宣传栏。 1

29 安全管理

机构有安全责任人，每间功能用房均设有责任人，并在显著位置告知；每年至少组织 1
次集中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有相应工作计划和记录；规范配备公共区域、重点部位

安装紧急报警装置、监控系统。

2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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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质量监控（4 分）

30 评估率 辅助器具适配评估率= 100% 1

31 建档率 辅助器具适配建档率= 100% 1

32 服务质量评估
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

留言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2

小计

八、财务运营（6 分）

33 适配补贴结算

制度
建立适配补贴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财务报表。 2

34 规范获取资金 签署适配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适配补贴资金。 2

35 适配补贴资金

结算资料归档
设立适配补贴独立专项，专款专用；适配补贴资金结算凭证资料齐备，装订整齐。 2

小计

总计

注：总评分达到60分及以上，结果为合格，确定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机构；总评分低于60分，结果为不合格，无基本型

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服务资质。


